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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提供鋼筋供廠商履約之指引 

壹、 緣由 
  機關辦理工程採購，倘遇工程大宗材料物價上漲情

形，而機關於擬訂計畫經費、編列工程採購預算時，又

未妥適合理編列或未依市場行情適時調整，恐造成公共

工程流標，影響公共建設之推動與執行。 
  為利公共工程順利推動，合理分配廠商與機關所承

擔之風險，計畫、設計階段，機關應考量當時物價水準

合理編列預算、物價調整費及預備費；工程招標階段，

應再次檢核原核定設計預算是否符合當下市場行情，並

作必要調整。 
  另機關亦得採工料分離模式，另案單獨辦理工程大

宗材料之財物採購（得採預約式開口契約方式），提供

材料供廠商履約。例如由機關提供鋼筋供工程施工廠商

使用，以提高營造業者參與公共工程投標意願，為利實

務執行，爰訂定本指引供各機關參考。 
貳、 各類採購契約約定重點及注意事項 
一、 鋼筋材料財物採購契約（得採預約式開口契約方

式）： 
（一） 履約期間：配合工程之施工期限合宜訂定。 
（二） 契約價金物價調整：契約應載明契約價金依鋼筋個

別項目指數辦理物價調整。 
（三） 規格：應配合工程採購契約需求（規劃設計階段所

製訂之機關供料清單）訂定。 
（四） 項目、數量及單價： 

1、 契約載明鋼筋供料廠商須於契約約定期間內，依

契約交貨期限及機關通知運送至指定工區或加

工廠（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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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機關就工程所需項目（例如：號數）及數量（含

損耗）定期（例如逐月）下訂後，鋼筋供料廠商

開始備料並於次月配合機關通知供貨。 
3、 鋼筋單價應含運輸費及檢驗費。 

（五） 交貨：依機關指定之地點（工區或加工廠）交貨，

至少於交貨前 5 工作日（或由機關依需求自行訂定

天數）將確實交貨之日期及時間通知機關，交貨地

點應為運輸車輛可運達之處所，1 通知單宜以 1
處所為限。 

（六） 檢驗：契約須載明檢驗頻率及其費用免由鋼筋供料

廠商負擔，並由監造單位及鋼筋供料廠商會同抽取

試樣送驗。 
（七） 卸貨機具裝備：由機關於工程採購契約約定由施工

廠商負責。 
（八） 風險移轉時點：項目及數量經過磅點收交付機關後，

鋼筋所有權移轉於機關。 
（九） 驗收：分批驗收。 
（十） 付款：分批驗收合格後，由鋼筋供料廠商提出請款

單據文件，機關依契約約定期限內付款。 
（十一） 保證金：依政府採購法第 30 條規定訂定。 
（十二） 保險：載明鋼筋供料廠商應投保貨物運送保

險。 
（十三） 定尺供應：機關如擬採定尺供應，應就定尺特

性分別修正工程及鋼筋材料財物採購契約內容。

例如損耗率及回購損耗率等。 
二、 公共工程技術服務採購契約： 
（一） 建造費用：技術服務廠商就工程需用鋼筋材料有實

質提供設計及監造服務之事實，且其服務費用採建

造費用百分比法核計者，關於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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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29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之

建造費用應將鋼筋材料財物採購之底價金額（含運

輸費及檢驗費）併納入建造費用計算。 
（二） 履約標的：契約載明監造單位須配合辦理之服務項

目，例如協助審查、點交、檢驗、驗收、管理等。 
（三） 審查配合事項：監造單位按施工廠商之供料通知單，

就工程進度審查供料通知單所載項目及數量之合

理性。 
（四） 交貨配合事項：監造單位按供料通知單協助查驗項

目及數量。 
（五） 檢驗配合事項：由監造單位及鋼筋供料廠商會同送

驗，送交符合 CNS 17025（ISO/IEC 17025）規定

之實驗室辦理，並應出具印有依標準法授權之實驗

室認證機構之認可標誌之檢驗或抽驗報告。其檢驗

費用概由機關負擔。 
（六） 管理配合事項：鋼筋材料於檢驗合格前，施工廠商

不得使用；檢驗合格後，按工進管控用量。 
（七） 驗收配合事項：監造單位會同協助驗收。 
三、 工程採購契約： 
（一） 載明機關供給鋼筋項目及數量：契約須檢附該工程

之機關供料清單，並敘明鋼筋項目及數量。 
（二） 鋼筋工作項目及數量：名稱得改為「鋼筋加工及組

立」，單價分析表不列鋼筋材料，數量應考量組立

之工作筋。 
（三） 物價指數調整：刪除鋼筋個別項目指數調整契約價

金之約定。 
（四） 保險約定：約定工程廠商之營造綜合保險金額應將

鋼筋材料金額列入保險單之「供給材料」內。 
（五） 下訂方式：施工廠商於契約所附機關供料清單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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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逐月依工作進度提送次月需求數量之詳細計算

表。經監造單位審查後，列入次月分批供料排程。 
（六） 下訂數量計算：契約須載明機關供料清單之各該項

目鋼筋及鋼筋加工損耗率，並載明施工廠商須檢附

下訂數量之詳細計算表（含搭接）。 
（七） 交貨方式及地點：施工廠商應負責機具設備，或卸

載至指定工區或加工廠（場）。 
（八） 保管及管制事項：項目及數量經機關會同鋼筋供料

商過磅點收予機關後，機關交由施工廠商保管並負

滅失或毀損之責，無論鋼筋於工地或工地外，其所

有權仍屬機關，施工廠商不得作為本工程契約履約

範圍外之使用。鋼筋經檢驗合格後，施工廠商始得

使用。 
（九） 購回鋼筋損耗：非定尺鋼筋，由施工廠商購回鋼筋

損耗（採該部分結算數量之 3%計算）。 
（十） 施工廠商自購：機關已提供契約所需鋼筋之項目及

數量者，因施工廠商使用或管理不當，致不敷使用

而由施工廠商自購者，其自購部分不另計價，並須

由施工廠商會同監造單位檢驗。 
（十一） 減帳：機關辦理契約變更涉及減帳，且變更事

由非可歸責於施工廠商者，其減帳部分，如含

已供應施工廠商之鋼筋，機關與施工廠商得於

辦理契約變更時，雙方協議該部分鋼筋之合理

處置方式。 
參、 機關提供鋼筋供廠商履約之主要流程 
一、 工程主辦機關：工程招標前，機關須就規劃設計內容，

先行辦理鋼筋材料財物採購（材料含運輸及檢驗之契

約，並訂定鋼筋個別項目之物調內容），以確保工程

開工後，能穩定供料而不影響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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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程施工廠商：逐月提送次月需求數量之詳細計算表

（含預計使用期程）。 
三、 工程監造單位：接獲施工廠商次月需求數量之詳細計

算表後，須於 3 工作天內（或由機關依需求自行訂定

天數）完成審查，並將審查結果通知機關。 
四、 工程主辦機關：接獲監造單位審查完成通知後，須於

3 工作天內（或由機關依需求自行訂定天數），通知

鋼筋供料廠商依次月需求數量之詳細計算表備料。 
五、 鋼筋供料廠商：配合機關通知運送至指定工區或加工

廠（場），並至少於交貨前 5 日將交貨日期及時間通

知機關，由機關通知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並會同點

交作業。 
六、 辦理鋼筋材料點收及查驗： 
（一） 由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會同過磅點收予機關；施工

廠商應於點收時，就項目及數量檢查確認。其經施

工廠商點收後，機關交由施工廠商負保管之責，及

負擔滅失或毀損之風險。另鋼筋所有權屬機關，施

工廠商僅限供應目的範圍內使用，不得移他用。 
（二） 監造單位按貳、三、（六）下訂數量詳細計算表協

助查驗項目及數量，並由監造單位及鋼筋供料廠商

會同抽取試樣送驗。 
（三） 機關於檢驗報告經監造單位判讀合格後，即辦理分

批驗收，驗收合格，施工廠商始得使用該批鋼筋。 
（四） 機關依約支付鋼筋供料廠商該批完成部分驗收之

契約價金。 
七、 工程主辦機關：督導監造單位核實管控用量，如非定

尺鋼筋，施工廠商購回鋼筋損耗（按結算數量之 3%
計算）。 


